
臺北市政府 98.08.27.  府訴字第 098701057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顏○○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訴願人因財團法人管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1

號及第 09831235202號等 2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1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2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事實

一、財團法人台北市○○忠信會（下稱財團法人忠信會）係本府以民國

　　（下同）57年 11月 6日府新二字第 48260號函核准設立之宗祠財團法人，並領得臺灣臺

北

　　地方法院登記處 57年 12月 17日登記簿第 22冊第 17頁第 340號法人登記證書 （83年 9

月 7日

　　補發）。惟該法人由祭祀公業顏榮公捐助之原始成立財產：本市松山區民生段 42-3及 4

　　2-32地號持分土地（原財產清冊登載地號為本市舊里族段 543及 544地號）（下稱捐助財

　　產），所有權人仍登記為祭祀公業顏○○，尚未移轉登記為財團法人忠信會。又該法人

　　第 4屆董監事變更案，經原處分機關同意備查後，先後多次函請本市松山區公所輔導該

　　法人儘速將法院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送原處分機關備查，並將捐助財產移轉登記為

　　該法人所有，辦理財產清冊登記名義人變更。惟該法人迄未申辦，原處分機關乃復以 98

　　年 1月 13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0207902號函通知該法人及其董事長即訴願人，限期於 98

年

　　2月 27日前將法院換發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2份送原處分機關備查，並將捐助財產移轉登記

　　為該法人所有後，備齊相關表件送原處分機關辦理財產登記名義人變更。該函於 98年 1

　　月 15日送達，訴願人迄未依該函辦理，原處分機關乃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處理宗教（祠

　　）財團法人違反民法第　33條第 1項案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統一裁罰基準）第 2點第 1

　　項第 3款及第 3項規定，以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2號函，處訴願人新

臺幣

　　（下同）1萬元罰鍰。

二、另原處分機關專案查核該法人 91年度財務報表，經函請該法人將查核缺失提報董事會檢

　　討改進，並檢附改進措施送原處分機關備查，惟財團法人忠信會及訴願人迄未辦理。原



　　處分機關乃復以 97年 8月 29日北市民三字第 09732659801號函通知該法人及訴願人於文

　　到 30日內召開董事會議檢討改進，並將紀錄及具體改進措施送原處分機關備查。惟該法

　　人及訴願人仍未依該函辦理，原處分機關乃依統一裁罰基準第 2點第 3項規定，以 97年

　　 11月 3日北市民三字第 09733372801號函，處訴願人 5,000元罰鍰。嗣原處分機關再以

98

　　年 1月 13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0207901號函通知該法人及訴願人於 98年 2月 27日前檢

附相

　　關表件送原處分機關備查，訴願人亦迄未依該函辦理，原處分機關乃依行政執行法第 3

　　0條、第 31條及統一裁罰基準第 2點第 3項規定，以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

　　1號函，處訴願人 5,000元怠金。

三、訴願人不服前開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1號及第 0983123520 2號函，

於 98

　　年 6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關於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1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

　　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

　　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執行法第 9條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

　　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前項聲明異議，

　　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

　　，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行政執行，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第 30 條第 1項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

　　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

二、查原處分機關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1號函係其依行政執行法第 30條

第 1

　　項規定，對於訴願人不依限履行申報義務處以怠金，訴願人對此不服，應依行政執行法

　　第 9條規定聲明異議，非屬得依訴願程序提起救濟之事項。訴願人就此部分提起訴願，



　　揆諸首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 98年 5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1235202號函部分：

一、按民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不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

　　令，或妨礙其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處理處理宗教 （祠）財團法人違反民法第 33條第 1項案件統一裁罰基

　　準第 2點及第 3點規定：「民政局處理違反民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如

　　下表：（節略）」

┌───┬────────────┬─────────────┐

│項次　│1　　　　　　　　　　　 │3　　　　　　　　　　　　 │

├───┼────────────┼─────────────┤

│違反案│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其他有違反民法第三十三條第│

│件　　│察人，不遵民政局監督之命│一項之情事者。　　　　　　│

│　　　│令者。　　　　　　　　　│　　　　　　　　　　　　　│

├───┼────────────┼─────────────┤

│法條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

│據　　│　　　　　　　　　　　　│　　　　　　　　　　　　　│

├───┼────────────┼─────────────┤

│法定罰│五千元以下之罰鍰（折合新│五千元以下之罰鍰（折合新臺│

│鍰額度│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之罰鍰│幣一萬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

│　　　│）　　　　　　　　　　　│　　　　　　　　　　　　　│

├───┼────────────┼─────────────┤

│統一裁│三、許可設立事項變更經民│其他有違反民法第三十三條第│

│罰基準│　　政局許可變更後，逾越│一項之情事，經民政局通知限│

│　　　│　　三十日未向該管法院辦│期改善仍未改善者。　　　　│

│　　　│　　理變更登記，經民政局│　　　　　　　　　　　　　│

│　　　│　　通知限期改善辦理，仍│　　　　　　　　　　　　　│

│　　　│　　未辦理者。　　　　　│　　　　　　　　　　　　　│

│　　　├────────────┼─────────────┤

│　　　│經書面通知限期三十日內申│經書面通知限期三十日內改善│

│　　　│報，逾期未辦理者，處新臺│，逾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五│

│　　　│幣五千元。　　　　　　　│千元。　　　　　　　　　　│

└───┴────────────┴─────────────┘



　　「董事或監察人依本基準第二點處以罰鍰後，仍不履行者，得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條及

　　第三十一條規定處以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並得連續科處至履行為止。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財團法人忠信會係僅奉市府專案辦理變更名稱，由原祭祀公業顏○

　　○捐助成立，但內政部解釋舊法捐助土地須辦理移轉登記，本法人根本無法負擔辦理移

　　轉登記所衍生土地增值稅及遺產稅問題。本法人自 57年成立迄今，突然收到原處分機關

　　依行政執行法、民法及統一裁罰基準處訴願人怠金及罰鍰之公函，原處分機關為本法人

　　主管機關，應採主動積極輔導協助克服宗教（祠）困難問題。訴願人於 86年 12月下旬，

　　經地方法院通知，必須將原捐助不動產由祭祀公業變更登記法人名下後方得領取證書，

　　因本法人無法辦理原捐助成立法人之不動產更名，故無法領取新證。請原處分機關協助

　　本法人捐助不動產能以更名之方式處理，使會務得正常運作。

三、查財團法人忠信會係經本府核准設立之宗祠財團法人，並領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人登

　　記證書（83年 9月 7日補發）。惟該法人由祭祀公業顏○○捐助之捐助財產，尚未移轉登

　　記為該法人所有。又該法人第 4屆董監事變更案，經原處分機關同意備查，並多次函請

　　本市松山區公所轉知並輔導該法人應儘速將法院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送原處分機關

　　備查，並將捐助財產移轉登記為該法人所有後，辦理財產清冊登記名義人變更。惟該法

　　人迄未申辦，原處分機關乃復以 98年 1月 13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0207902號函通知該法

　　人及其董事長即訴願人，命其於 98年 2月 27日前將法院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2份送

原

　　處分關備查，並將捐助財產移轉登記為財團法人忠信會所有，備齊相關表件送原處分機

　　關辦理財產登記名義人變更，惟訴願人仍未依限辦理。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登記處　57

　　年 12月 17日登記簿第 22冊第 17頁第 340號法人登記書、地籍資料查詢畫面、原處分機

關 9

　　 4年 6月 27日北市民三字第 09431581200號函、96年 12月 2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633455400

　　號函、97年 7月 1日北市民三字第 09731759500號函、97年 12月 15日北市民三字第 09 

733

　　107300號函及 98年 1月 13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0207902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

關

　　前開 98年 1月 13日北市民三字第 09830207902號函於 98年 1月 15日送達，有傳真查詢

國內

　　各類掛號郵件查單及 98年 1月 15日掛號郵件簽收（收據）清單可憑，是原處分機關審認

　　訴願人經前開函書面限期通知，逾期未依該函辦理，依民法第 33條第 1項及統一裁罰基



　　準第 2點第 1項第 3款及第 3項規定，處訴願人 1萬元罰鍰，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該法人係奉市府專案辦理變更名稱，由原祭祀公業顏○○捐助成立，但內

　　政部解釋捐助土地須辦理移轉登記，該法人無法負擔相關稅賦；原處分機關不應動輒處

　　以罰鍰，應主動積極輔導協助克服相關困難云云。按財團法人係由捐助財產所組成，從

　　事公益事業之法人，揆諸民法第 60條至第 63條之規定自明。查本件財團法人忠信會既經

　　本府核准設立，且領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人登記證書（83年 9月 7日補發），該法人

　　即已成立並取得法人資格，上開捐助財產自應登記為該法人所有。原處分機關基於主管

　　機關之監督管理權責，限期命財團法人忠信會及訴願人，將捐助財產移轉為該法人所有

　　，自無違誤。至捐助財產之所有權人由祭祀公業顏○○改登記為該法人，究屬更名登記

　　或所有權移轉登記，應屬土地登記機關之認定權責；又該登記之法律行為是否為課徵土

　　地增值稅、贈與稅等之標的，係屬稅捐機關認定之範疇，均非原處分機關之權責所得認

　　定。另原處分機關為輔導該法人完成土地登記，業曾多次函詢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並

　　函轉內政部函釋予該法人，並非如所願人所稱動輒處以罰鍰，未協助輔導。是訴願理由

　　，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及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陳　媛　英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8　　　年　　 8　　 月　　 27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請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代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